
附件 3：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

和代理机构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管理，提高专利申请

预审质量，支持高质量专利申请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查

通道，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国知

发保字〔2022〕8 号）《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

预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试行）》《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文件要求，

结合专利预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

下简称“保护中心”）登记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

第三条 保护中心对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实施信用分级分

类动态管理，开展信用承诺、信用评价、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信用修复等工作。



第四条 分级管理是指保护中心根据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

的信用信息、预审申请量、预审合格率等对其进行分级管理，

精准配置预审资源，优化专利预审服务。

第五条 分类管理是指保护中心对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两

类主体实施信用管理。

第二章 分级评定原则和要求

第六条 保护中心每年开展一次分级评定工作。

第七条 分级分类评定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一）专利预审管理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智能化专利检

索及分析系统、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代理管理

系统和中国专利智能审查和检索系统中的信息；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或黑龙江省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行政

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三）备案主体、代理机构向保护中心提供的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获奖、专利转化运用、专利预审

相关典型案例等材料。

第八条 备案主体委托代理机构请求专利申请预审的，按

照备案主体和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的最低等级进行专利预审管

理。对于多个申请人的，按第一申请人的评定等级进行专利预

审管理。



第三章 分级评定及管理

第九条 分级分类评定设置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和扣分指

标（附件 1、附件 2）。根据预审质量、资质荣誉、专利转化

运用、信用情况、工作配合等情况将备案主体分为 A、B、C 三

个等级，并通过保护中心官方媒体对评定结果予以公示。

第十条 对于 A 级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

（一）对于被评定为“A”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保

护中心将优先受理预审案件；

（二）被纳入精准服务名单的，提供有针对性的专利预审、

维权援助、纠纷调解、专利导航等服务；

（三）在集中申请、专利预审员实践基地等专项服务中予

以优先支持；

（四）专利预审相关先进经验或典型案例，给予宣传推广；

（五）对科技创新强、市场潜力较大以及推广应用条件充

分的研究成果，或属于国家/省级重大产业、重大专项等项目

的科技成果所涉及的发明创造，经申请并提供佐证材料，可提

供优先服务。

第十一条 对于 B 级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

（一）对于被评定为“B”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保

护中心将限量受理预审案件；



（二）动态监测专利申请预审质量，引导其提交高质量、

确有加快需求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第十二条 对于 C 级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

（一）暂停预审申请；

（二）对于被暂停预审服务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在暂

停期满后，可提出书面恢复申请，并提交书面整改报告，保护

中心视其整改情况确定是否恢复其专利预审申请；暂停期满未

提出恢复申请的，取消其预审申请资格。

第四章 监督与责任

第十三条 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分级分类评定和管理工作

中应当依法保护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的合法权益，对工作中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依法承担保密责任。

第十四条 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应当确保提交材料的真

实性，对于存在提供虚假、伪造相关材料等行为的，将暂停预

审服务 1 年，暂停期满后，提交书面申请视情况恢复预审服务。

第十五条 对不配合分级管理工作的，按照 C 级进行管理

和提供预审服务。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暂停预审服务

1 年，暂停期满后，提交书面申请视情况恢复预审服务。

第十六条 保护中心对作出暂停处理的备案主体或代理机

构，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相关单位。相关单位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保护中心提出异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保护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分级分类管理办法（2024 版）》同

时废止。

附件：1.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分级评定指

标

2.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代理机构分级评定
指标





附件 1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分级评定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含义及计算方式 评分标准及说明

1 基础指标 预审质量情况

预审合格率

一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

权局快速审查通道的案件量与预审

受理量的比值。

预审受理量 5件以上且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

产权局快速审查通道的审结量 5件以上的，计

算预审合格率和审结授权率：

预审合格率≥90.0%且审结授权率≥90.0%，初定

为 A级；

预审合格率＜80.0%或审结授权率＜80.0%，初

定为 C级；

其他初定为 B级。

审结授权率

一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

权局快速审查通道的专利授权量与

审结量的比值。

2

加分指标

（每加 10
分提升一个

等级）

资质荣誉

（最高 10分）

相关资质

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力量、省级科技

领军企业、头部高等院校、省级科

研平台等省级战略科技力量。

国家级资质加 10分，省级资质加 5分。多项资

质以最高分计，且不累计加分。

知识产权相关荣誉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省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加 10分，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加 5分，省知识产权优势单位加 3分。

多项荣誉以最高分计，且不累计加分。

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

获得奖项

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获得中国专利

奖及黑龙江省专利奖项。

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加 10分，银奖加 8分，优

秀奖加 6分；

黑龙江省专利奖金奖加 6分，银奖加 4分，优

秀奖加 2分。



预审合格后授

权专利转化运

用情况（最高

5分）

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

的转化运用情况

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在一年内进行

转化运用。

包括产学研合作、专利作价入股、转让、许可、

质押融资等多种形式的转化运用，或被认定为

专利密集型产品，需要提供主要做法、解决问

题、创新之处、主要成效等说明材料，每件加 1
分。

工作配合情况

（最高 10分）
配合开展各项工作

一年内，报送预审服务效果相关典

型案例，配合开展经验分享、技术

授课、调研座谈、需求调查等工作。

报送保护中心预审典型案例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采纳，每个案例加 10分，被保护中心采纳，每

个案例加 5分；提供经验分享或技术授课，每

次加 2分；配合参与调研、座谈、需求调查、

满意度评价等工作，每次加 1分。

3

扣分指标

（每扣 10
分下降一个

等级）

信用情况

（最高 10分）

违反专利预审相关制

度

一年内，违反《黑龙江省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备案主体管

理办法》。

被提醒、约谈、警告，扣 2分；

被暂停预审服务半年及以上，扣 5分；

被取消其备案主体资格，扣 10分。

涉及不以保护创新为

目的的专利申请

三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

权局快速审查通道的案件存在不以

保护创新为目的的专利申请（申诉

成功的除外）。

出现该情形，扣 10分。

预审合格后

授权专利情况

（最高 10分）

专利权维持情况
一年内，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失效

且专利维持年限不足两年。
每件扣 2分，最高扣 10分。

专利权转让情况

一年内，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存

在未向保护中心报备进行专利权转

让的情形。

每件扣 2分，最高扣 10分。

其他情况

（最高 10分）

证明材料不充分或无

法提交的

一年内，提交的预审案件，预审阶

段要求提交研发证明等材料，未能

按时提交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证

明研发能力。

每件扣 2分，最高扣 10分。

注：根据基础指标确定基础评级，结合加分、扣分指标的最终分数，确定最终评级结果。



附件 2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代理机构分级评定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含义及计算方式 评分标准及说明

1 基础指标 预审质量情况

预审合格率

一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

快速审查通道的案件量与预审受理量

的比值。

预审受理量 5件以上且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

产权局快速审查通道的审结量 5件以上的，计

算预审合格率和审结授权率：

预审合格率≥90.0%且审结授权率≥90.0%，初定

为 A级；

预审合格率＜80.0%或审结授权率＜80.0%，初

定为 C级；

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的专利代理机构信用评价

结果为 B、C、D等级，初定为 C级；

其他初定为 B级。

审结授权率

一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

快速审查通道的专利授权量与审结量

的比值。

2

加分指标

（每加 10
分 提 升

一 个等

级）

相关荣誉

（最高 10分）

预审合格后授权

专利获得奖项荣

誉

预审合格后授权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

及黑龙江省专利奖项或其他荣誉。

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加 10分，银奖加 8分，优

秀奖加 6分；

获得黑龙江省专利奖金奖加 6分，银奖加 4分，

优秀奖加 2分；

获评中华全国专利代理师协会全国典型发明专

利撰写案例，加 5分。

工作配合情况

（最高 10分）
配合开展各项工作

一年内，报送预审服务效果相关典型案

例，配合开展经验分享、调研座谈、需

求调查等工作。

报送保护中心预审服务效果案例被国家知识产

权局采纳，每个案例加 10分，被保护中心采纳，

每个案例加 5分；

提供经验分享，每次加 2分；配合参与调研、

座谈、需求调查、满意度评价等工作，每次加 1
分。



3

扣分指标

（每扣 10
分下降一

个等级）

信用情况

（最高 20分）

违反专利预审相关

制度

一年内，违反《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专利快速预审代理机构管理办

法》。

被提醒、约谈、警告，扣 2分；

被暂停预审服务半年及以上，扣 5分；

被取消其备案主体资格，扣 10分。

涉及不以保护创新

为目的的专利申请

三年内，预审合格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

快速审查通道的案件存在不以保护创

新为目的的专利申请（申诉成功的除

外）。

出现该情形，扣 10分。

信用等级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公示

的专利代理机构信用等级。

信用等级为 B，扣 2分；

信用等级为 C，扣 4分；

信用等级为 D，扣 6分；

存在经营状态异常，扣 8分；

存在严重违法失信，扣 10分。

其他情况

（最高 10分）

证明材料不充分或

无法提交的

一年内，提交的预审案件，预审阶段要

求提交研发证明等材料，未能按时提交

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证明研发能力。

每件扣 2分，最高扣 10分。

注：根据基础指标确定基础评级，结合加分、扣分指标的最终分数，确定最终评级结果。


	（一）对于被评定为“A”级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保护中心将优先受理预审案件；

